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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更正】
1.4 月 15 日 B11 版

《救 生 艇 须 配 食 物 和
水》（校对：王春然 编
辑：方李敏）一节，第 2
栏 第 2 段 第 2、3 行

“一共 65 人的位置只
做 了 28 人 ”中 ，“ 做 ”
应为“坐”。

2.4 月 16 日 C06 版
《张家春专场唱文君》
（校对：王春然 编辑：
李蝴蝶）一文，标题、图
说及文中提到的“张家
春”均应为“张佳春”。

■ 社论

彻查毒胶囊，别怕个别药厂倒闭
药企应对毒胶囊事件担起法律责任。毕竟，药企直接对民众的健康负责，是药品安全的第一道防

线，某些药企为商业利润而置民众生命健康于不顾，视国家法律为无物，这无论如何都不可容忍。

■ 观察家

与其含义模糊，不如取消黄灯
现行法律对“黄灯”的定义及交通灯传达的信息不够明确，这给司机守法和交警执法都带来很大

的不确定性。

在多家药企被曝其药
用胶囊涉铬超标后，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16 日发
出紧急通知，要求对13个药
用空心胶囊产品暂停销售
和使用。浙江省警方已抓
获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
药用空心胶囊共4家企业的
涉案人员22名。

不过，卷入毒胶囊丑闻的
药企目前只有修正药业作出
了回应，其他药企均未出面回
应，公众也未看到监管部门对
这些药企的查处行动。

“皮革明胶”侵入药品
领域，这其中，有一条长长
的责任链，但是，在这样的
责任链中，应当担负起最大
责任的，是处于终端的药

企。毕竟，药企直接对民众
的用药安全负责，是药品安
全的第一道防线，民众不可
能知道胶囊会出现什么问
题，某些药企为商业利润而
置民众生命健康于不顾，视
国家法律为无物，这无论如
何都不可容忍。

因 此 ，严 查“ 皮 革 明
胶”，绝不可缺少药企这一
环。监管和司法部门有必
要查清，已经被曝光的药
企，是如何购入“毒胶囊”
的，尤其要查清这些药企高
管的责任；药品质量检测部
门是否履行了职责；是否还
有其他批次和品种的药物

“涉毒”；其他药品企业的药
用胶囊，真实质量情况如

何，有无“涉毒”等。
严查毒胶囊，有关部门

要拿出刮骨疗毒的决心，为
保民众健康，严格执法，不
遗余力，哪怕因此倒下几个
药企，也再所不惜。我们的
食品药品为何难绝隐患，很
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地方
政府和行政部门在食品药
品管理中，瞻前顾后，总害
怕执法太严太重，会损害地
方经济，危及行业利益，因
此，一些堪称地方经济支柱
和产业龙头的企业卷入食品
药品丑闻时，有的地方监管
部门往往“板子高高举起，轻
轻落下”。违法成本太低，不
用担心倒闭关门，那些无良
企业当然有恃无恐。

药用胶囊重金属超标，
虽不是致命的安全问题，但
监 管 部 门 不 可 有 轻 忽 之
心。药品监管人命关天，理
应零容忍，如果容忍了第一
颗老鼠屎，就会有第二颗、
第三颗……最终坏了“一锅
汤”。事实上，药企放弃原
料检测的责任进行药物生
产，这是一种底线的沦陷，
是对基本社会伦理的悖逆。

药品安全大如天，在许
多发达国家，药品企业哪怕
出一个小瑕疵，都会招来重
罚。例如，2009 年，美国制
药巨头辉瑞公司在营销中
故意夸大药品适用范围，就
被 政 府 重 罚 23 亿 美 元 。
2010年，葛兰素史克公司被

发现在药品原料中掺假，被
重罚 7.5 亿美元。如此维护
食品及药品安全，无疑值得
我们学习。

可是，毒胶囊事件发生
后，一些地方政府及执法部
门查生产皮革明胶和生产胶
囊的厂家很积极，但公众至
今未见涉案药企的道歉，也
没有见到有执法部门到这些
药企依法进行调查、查处。

食品药品安全治理，千
头万绪，但有一点可以明确，
没有违法的需求，也就没有
违法的生产。正是有了采购
毒胶囊的药企，才有“皮革明
胶”地下产业的繁荣。对相
关药企及其责任人员依法惩
处，实在是不足为惜。

浙江嘉兴司机舒江荣
“闯黄灯”遭到处罚，引发了
全国关于“闯黄灯是否违反
交通法规”的争论。这引起
了公安部的重视，相关部门
正在研究制订更加明确和
细化的执法标准。

“闯黄灯”之争分为两
个层面，一是交警依法行政
的层面，二是交通信号控制
的技术层面。

首先，现行法律对“黄
灯”的定义不够明确，这给
司机守法、警方执法带来很

大的不确定性。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第 38条规定：“黄灯亮
时，已越过停车线的车辆可
以继续通行”。清华大学法
学院余凌云教授称：这一法
条“隐含”的意思是，没有越
过停车线的车辆，禁止继续
通行。但是法律规定，本应
明确清晰；如果法律还需要
法学家解释出“隐含”的意
思，难免缺乏权威性。所
以，公安部门在细化规则
时，应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发

布统一的规范，并作为司机
培训的标准教材，避免各地
各自为政。

其次，交通灯本身就是
指挥交通的信号；其所传达
的信息，应明确而没有歧
义，才能使信息接受者统一
行动。而目前的黄灯对很
多司机来说，是个相当“模
糊”的信息。

事实上，早有专家提出
“黄灯困境”。因为当黄灯
亮时，司机无论是选择立即
刹车，还是加大油门开过

去，都受到反应速度、车速、
路况等条件约束，结果可能
是既无法安全地在停车线
内停车，又无法在黄灯时间
内通过，或者因为刹车太
急，被后车追尾。据统计，
黄灯时间内发生的交通事
故，约占整个信号交叉口事
故的50%以上。

为了避免“黄灯困境”，
有人主张取消黄灯，早在
2005 年青岛市就在部分路
口取消黄灯，只在绿灯末期
做出闪烁警示。据称，当地

去掉黄灯后，信号灯循环一
个周期就可省 12秒，加大了
路口通行量，交通事故也降
了下来。

各地不妨借鉴青岛等
城市的经验，在有利于提升
道路使用率、降低事故率的
前提下，取消部分路口的黄
灯过渡，代之以绿灯末期闪
烁——当然这一交通决策
的前提是对不同路况、不同
时段的路口，做科学的定量
分析，而不能一刀切。

□袁伊文（法律工作者）

来信

小区应该给业主
一个晒被的地方

新 京 报 报 道 ，天 气 渐
暖，方庄的一位业主想把在

屋里“蛰伏”一冬的被子拿
出来晒晒，却被物业以“影
响美观”的原因收走。

小区居民晒被难，确实还
不是极个别现象。不少原因
就是物业不让在户外晒被子。

晒被，是个应该提倡的
卫生好习惯，实在不该以

“影响美观”而加以抹杀。
毕竟室内晒被，受房子坐
向，有无阳台，光照时间等
诸多因素影响，在有些家庭

几乎没可能。有条件的小
区，在不妨碍交通，没安全
隐患的情况下，还是应该尽
可能给业主晾晒被子提供
些方便。像有的小区，在较
偏僻的空地，专门设置业主

晾晒被褥的地方，就避免了
被子乱搭晒，还显得很人
性。物业服务管理到位，晒
被子和小区美观完全可以
兼顾。

□张绍亭（职员）


